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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汪磊 段羽铭 图文
报道）提起弹弓大家都不陌生，
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然而在有
的人手中，弹弓却成了搞破坏的
工具。“我们家阳台的玻璃窗有
弹孔，像是被人故意破坏！”“我
汽车挡风玻璃被疑似钢珠的东
西打爆了！”在一个多月内，每到
傍晚，新闸一小区就接连响起玻
璃爆裂声，居民家的门窗甚至私
家车玻璃陆续被破坏。事关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钟楼警方全
力进行案件侦破，将嫌疑人抓获
归案。

今年5月份以来，新闸派出
所接到近20起某小区居民的报
警，称停靠在小区内的汽车车窗
玻璃以及家里的多处玻璃门窗
被人用钢珠破坏。接警后，民警
赶赴现场勘察，对涉案楼栋周围
的环境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报
警居民家中的玻璃上均留有一
个或多个直径约1厘米的弹孔，
并在周围发现了疑似弹弓发射
的钢珠。经过估算，居民损失共
计3万余元。

“弹孔主要集中在2栋3栋
之间，一开始我们在小区内进行
了排查，排除了小区居民的嫌

疑。”新闸派出所民警潘文杰
说。民警一边在现场周围走访
摸排、调取监控，一边在该小区
张贴安全提示宣传单，公布违禁
物品的举报方式。经过全面的
排查走访，详细勘察每扇破损窗
户上的弹孔，还原发射位置，民
警最终在小区百米开外的私房
内发现了嫌疑人严某。

6月25日，民警正式对严某
实施抓捕，并成功查获疑似射击
用的弹弓一支和9毫米弹珠数
千发。据严某交代，他一开始只
是出于兴趣爱好，网购了弹弓、
钢珠，在家中或野外进行练习。

随着兴趣的加深，他开始在家门
口打靶子，后因被举报扰民改为
对着院外的一棵树练习。没想
到的是，弹珠乱飞，击中隔壁小
区不少居民家中的窗户，以及车
窗。

目前，严某因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已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警方提醒：弹弓等弹射工
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意弹
射极易造成不特定的人身伤
害、财物破坏，以及危害公共安
全。

警方侦查发现，是一名弹弓爱好者所为

新闸一小区经常响起玻璃爆裂声

本报讯（汪磊 顾燕 凌云
峰）今年以来，市公安局网安部
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深入推
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网络暴
力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
前，侦破违法犯罪案件442起，
累计公布典型案例61起，组织
各类线下宣教活动130余次。

今年4月24日，网民杨某某
在网上发现一段带有“假120到
处抓小孩，望交警严查可疑车
辆”字样的视频。他在明知视频
描述可能是虚假信息的情况下，
为达到涨粉目的，仍将该视频发
至自己的抖音平台，造成了不良

的社会影响。杨某某后被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据介绍，为深入推进打击整
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我市公安
网安部门积极组建工作专班，建
立“日碰头、周调度、月推进”工
作机制，多次召开专项行动推进
会，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坚持以
打开路，注重系统整治，形成整
体工作合力。目前，共巡查发现
谣言线索852条，侦破违法犯罪
案件442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
291个。

线上严厉打击，线下注重宣
传。我市公安网安部门会同市

公安局新闻宣传中心、市反诈中
心以及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

“网红”民警“阿汤哥”走进江苏
理工学院等一系列线上直播活
动，通过网上案例分析和有奖互
动，介绍近期热点网络谣言及背
后运作机制，有效提升广大网民
识谣辨谣、防诈防骗意识水平。

我市公安网安部门还组织
了“义起来打谣”“青春反谣行”

“护苗进校园”“法治进课堂”等
一系列打谣宣传活动，民警宣传
相关法律法规，倡导大家共同抵
制网络谣言，共同推进网络文明
建设。

我市警方严厉打击整治网络谣言

今年已侦破案件442起，关停账号291个

本报讯（舒翼 邵家伟） 驾
驶人在企业内无证驾驶叉车，发
生意外后导致自身伤重而亡。
企业法定代表人因构成重大责
任事故罪被起诉。昨天记者从
常州经开区法院了解到，该法定
代表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六个月。

事发时，该驾驶人小董年仅
26岁，在常州经开区某公司开
叉车运货。事故当天，小董像往
常一样到车间运货。因货物堆
放较高，他违规操作叉车并抬升
货叉以进行登高作业。在叉车
尚未熄火的情况下，小董从高处

的货叉往下爬时，一只脚误踩到
叉车的前后倾操纵杆，叉车门架
后仰，导致小董被挤压在叉车门
架与护顶架右前支座之间动弹
不得。现场人员迅速报警求援，
但小董因伤势过重，送医后抢救
无效死亡。

经事故调查组查明，小董并
未取得叉车驾驶证，而案涉叉车
为公司所有，不仅未定期检验，
而且未办理使用登记，认定本次
事故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某负
主要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作为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梁某应当对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但在本案中，梁某聘用未取得叉
车驾驶证的人员上岗、使用未经
登记的叉车、未对员工进行安全
教育培训，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
的规定，造成1人死亡的严重后
果。梁某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
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
大伤亡事故，其行为已构成重大
责任事故罪。考虑到梁某在事
故发生后积极组织抢救、配合调
查、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的经
济损失，且有自首情节，最终对
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六个月。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导致发生亡人事故

法定代表人被判重大事故责任罪

本报讯（舒翼 杨曜珲）
石某在业主群里说薛某“为
了钱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
自认为受到侮辱的薛某报警
并起诉。昨天记者从钟楼法
院了解到，法院最终认定石
某的发言确实不当，但不构
成侵犯名誉权。

薛某与石某均系钟楼区
某小区的业主，都在该小区
的业主微信群（当时有群成
员198人）中。有一次石某在
群里发言，称“薛某假冒业主
签字”“违背了当初成立业委
会的宗旨”“为了钱连做人的
底线都没了”“当初反对成立
业委会的人全都做了业委会
成员”“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相
互勾结”……薛某认为石某
的这些发言，特别是“为了钱
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这一
句，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遂
报警并起诉。

法院认为，本案中，薛某
原系某小区业委会副主任，
石某在群中的发言，主要是
对薛某任职时，业委会将业
委会账户中的款项用于业委
会成员的吃饭、安装小区门
卫室的空调等事宜存有异

议。薛某报警后，石某的上
述发言内容经公安机关侦查
认定，侮辱诽谤的违法事实
不成立。

法院同时认为，石某作
为业主，可以在业主群里发
表对业委会工作的意见。其
部分发言的用语确有不当，
但未达到以侮辱、诽谤等方
式侵害名誉权的程度。薛某
也没有证据证明石某的上述
言论导致社会大众对他的综
合评价降低，不符合构成名
誉权侵害的相关要件。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薛
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小区业主微
信群是人数众多、普遍存在的
公共交流平台，钟楼法院受理
的侵害名誉权案件中，很大一
部分都发生在微信群里。通
过这个案例，一方面提醒广大
网民，在各类微信群发言要谨
慎规范用语，避免发生不必要
的矛盾纠纷；另一方面提醒网
民要理性维权，只有当发言具
有侮辱、诽谤等内容，并达到
导致社会大众对受害人综合
评价降低的程度，才会构成侵
犯名誉权。

一句话引发了一场名誉权官司，法官
是这样判的——

确有不当，但不构成名誉侵权

本报讯（李文霞 汪磊）
近日，老知青陈先生将一面
写着“为民办实事 依法情意
浓”赞语的锦旗送至市公安
局高新区（新北）分局百丈派
出所，对民警主动作为、热情
服务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今年 5月，百丈派出所
接到陈老先生求助。在上世
纪70年代，陈先生响应国家
号召，从上海到江西学习，户
籍迁至江西。次年返回上海
时，他因当时政策问题无法
将户籍迁回上海。不久后，
陈先生又以知青身份来到百
丈徐墅，户籍也直接由江西
迁至常州。从此，陈先生就
扎根在了百丈徐墅，成为一
名小学老师。

近期，上海市出台了对
于知青的优惠补贴政策，陈
先生符合政策范围。但在递
交申请材料的过程中，上海

办理手续的部门发现陈先生
缺少江西到常州的户籍迁移
记录，还存在出生日期不一
致的问题。陈先生自己无法
解决，便求助百丈派出所，希
望能调取相关档案，帮助他
完成材料申请。民警了解情
况后，立即翻阅相关户籍底
册和陈先生的迁移记录，同
时帮助陈先生联系武进区档
案馆，可由于时间较久远，未
发现能够完全证明陈先生户
籍迁移和出生年月的档案材
料。

为了帮助陈先生解决这
一困难，百丈派出所又组织
了他现户籍所在地的象墩社
区工作人员和老邻居等开展
座谈，还原陈先生在百丈长
达50年的工作生活历程，结
合多方资料，顺利帮助陈先
生办理了上海的知青优惠补
贴申请。

老知青的难题解决了


